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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试点工作的通知  

发布日期：1996-6-27 

发布机关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

  

    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、军事检察院： 

     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＞的决定

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，将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。《决定》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与完善，

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的审判、检察工作关系极为密切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抓紧起草

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。 

      为做好《决定》施行准备工作，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要

求，请你们共同研究，有重点地选择几个县（区）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地（市）中级人民法院、人民

检察院进行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试点工作。试点工作的重点，是选择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件，适用修

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第一审程序的规定，对人民检察院如何确定提起公诉案件向人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

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范围；在审判中，审判长如何组织庭审活动；公诉人在庭审中怎样进行指控和证明犯

罪；庭审中的讯问、举证、质证、辩论如何开展；证人如何出庭作证；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范围及程

序等，都可参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试点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试点过程中，要密切

配合，精心组织，务求取得实效，取得经验，并做好总结工作。 

      各高级人民法院、省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试点单位工作的指导，以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反映出

来的问题要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。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，可以根据本地的具体情

况，适当组织未开展试点的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进行观摩、学习，促进经验交流。 

      试点单位确定后，请于7月15日前分别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和研究

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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